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员工培训管理

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基金会员工工作绩效，提升综合素质，增强工作

能力，有计划地充实其知识技能，发挥其潜在能力，使基金会不断创

新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基金会全体员工开展的各类培训、外出学习及相关活动均适用于

本办法，员工参加或组织相关培训的情况，将纳入部门和个人的绩效

考核范畴。 

第三条 培训需求的确定 

基金会秘书处根据基金会年度工作计划，经充分的培训需求调研

后，拟定基金会年度培训需求分析报告，或将相关内容在年度工作计

划中予以体现，报主管领导审核确认。 

第四条 年度培训方案或计划 

每年年初，秘书处根据基金会整体工作规划，拟定基金会年度培

训计划，计划中应包括全年拟计划实施的培训项目、培训形式、预计

开展时间、培训经费等相关细则。 

第五条 年度培训方案或计划的审批 



年度培训计划须报基金会年度工作计划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期

间如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对计划内容进行相关调整。 

第六条 培训方案的实施 

对于基金会自行组织业务学习或相关培训活动，由基金会自行安

排。如涉及其他部门人员，则须报基金会秘书处审核备案。对于因工

作需要，派员外出参加相关专业培训，或邀请外部专家到基金会开展

相关专业培训，须报业务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执行。 

第七条 培训时间的安排及管理 

由基金会组织安排的各类专业技能培训，在时间安排上，尽可能

安排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并兼顾培训对日常工作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培训学习尽可能与基金会有关会议相结合，以节省时间和费用。 

第八条 关于培训方式 

一、基金会内训 

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安排的内部培训，由基金会领导主持或

授课。在有相关培训需求时，此类培训为第一选择，如因各方面因素

限制，基金会不具备开展的条件，则可选择其他方式的培训。 

二、外聘培训师或培训机构开展基金会内训 

对于需要外聘培训师或管理咨询机构到基金会开展实施培训项

目或活动，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联系和组织。 

三、外派人员参加相关培训 

对于因公须外派人员参加相关专业培训，由秘书处提出派员参加

名单，由秘书长签字确认后，报基金会领导审批，审批通过，方可参



加相关培训。 

四、业务主管单位相关培训 

业务主管单位培训部门组织的培训纳入基金会培训计划。 

第九条 关于培训的分类 

一、新员工入职培训 

基金会新入职的员工须接受入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基金会

简介、规章办法、行为规范等相关内容，以帮助新入职员工增进对基

金会及工作环境的了解，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新员工培训一般采用内

训方式，秘书处根据当期新员工的数量，不定期开展，也可以与业务

主管单位入职培训结合进行。 

二、员工在职培训 

基金会员工在职期间，每年须接受培训。员工在职培训应包括专

业技能、职业心态等方面的内容。采用外训和内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进行。 

三、员工外训 

对于因工作需要，基金会派出员工参加相关培训机构、主管单位

等组织的专业培训，其费用按出差标准，须报基金会领导批准方可执

行。参加外训的人员受训完毕后，须向基金会秘书处提交受训总结和

培训教材备案。 

第十条 培训档案 

一、培训档案的建立 

基金会开展的新员工入职培训、各类员工在职培训、员工外训、



委托培训等活动结束后，秘书处应建立相应培训档案备查。 

二、培训档案的用途 

建立培训档案，是规范基金会培训管理的重要措施，让各类培训

均有相对完整详细的记录，避免重复培训，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同时，培训档案也是基金会对于秘书处组织和开展的各类培训活动进

行评价和考核的重要依据，保证培训效果及质量的重要手段。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批准之日起执行。 

景德镇陶瓷大学教育基金会 

                                2019 年 10月 

 


